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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報告-競賽日程 112. 09. 09 (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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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報告-競賽日程 112. 09. 10 (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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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報告-競賽場地(第一階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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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報告-競賽場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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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請分流報到:

(一) 9月 9日（六）7：20～7：50 國高中南區及北區演說序號前5號者。

7：40～8：00 國高中北區。

(二) 9月10日（日）7：20～7 : 50 國高中北區及南區朗讀序號前5號者。

7：50～8：20 國高中南區。

競賽手冊每校2本(每日發1本)，比賽當天限由領隊老師或領隊老師指定

之學生於報到處領取。

領隊證於比賽當天報到時發放，每校、每日限1張。

完全中學不同學齡層各發放1張。請領隊教師配帶識別證，務必保持手

機暢通，方便隨時聯繫。

工作報告-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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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報告-注意事項

競賽員務必依規定時間準時報到，並於該場次競賽結束後，方可離開競

賽場地；如逾報到時間，恕不受理報到以棄權論，惟承辦單位得參酌棄

權者之意願，安排於競賽結束後進行展演，惟不予計分

競賽員請務必攜帶學生證（新生部分請各校準備臨時學生證），以利

核對身分。競賽員報到時，如無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（如：數位學生證、

國民身分證、有相片健保卡等），得先准予參賽，並由現場工作人員註

記拍照，以備後續查驗

「提早離場證明單」(P11)由老師簽名後，請競賽員直接攜至各競賽場所

交予監場主任或抽籤人員存查，且一律到休息時間或結束始能離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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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報告-注意事項

試場不提供個別教室之計時器(時鐘) ，統一以賽區之搖鈴等聲音規範起
迄時間，以求各賽場時間起迄之一致性。

競賽員不得攜帶行動電話（手機）、呼叫器及具有記憶和搜尋資料功能
之電子器材等物品進場，違者扣總分2分。

競賽員進入競賽場地後，務必將報到時所發之識別證佩掛於胸前，並依
競賽次序編號安靜就坐，競賽全程不得與評判委員及其他競賽員交談，
違者扣總分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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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參加演說、朗讀之競賽員，請勿穿著制服、校服或足以辨識身分之服
飾，且不得報出姓名或校名，僅可報序號、題目號或篇名，違者以零
分計算。

 作文項目競賽員所敘寫之文稿，不得於文中提及姓名或校名，違者以
零分計算。

 競賽員若有飲水需求者請自備，裝水容器放置於地面椅腳邊，應避免
打翻、掉落或發出聲響，影響其他競賽員或弄髒試卷，扣總分1分。

 競賽員於競賽場地內，不得從事妨害競賽場地秩序及其他競賽員權益
之行為，承辦單位得視情節輕重，採取扣分或取消參賽資格之處分。

工作報告-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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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歡迎

9/09、9/10、9/24
蒞臨南湖


